
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
及成立社區參與廣播基金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
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

立法會CB(1)1827/11-12(04)號文件



建議

 開立一筆為數 4,500 萬元的新承擔額，設立社區參
與廣播基金，推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。

 基金目的：為社區及少數族裔人士提供財政支援，
鼓勵他們參與廣播。

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試驗計劃預計營運大約三年，
然後進行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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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目的

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目的，是為社會帶來廣泛的社
會增益，尤其是－

(a) 多元意見、多樣文化及社會共融；

(b) 彼此尊重、社會同理心及公民意識；

(c) 創意、獨特意念及人才培育；及

(d) 社區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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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

 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進行了為期
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

 公眾人士及來自不同組織的代表，合共逾八十人出
席了兩場公眾諮詢論壇，而港台收到的書面意見共
有十四份。

 整體而言，回應人士皆支持推行社區參與廣播服
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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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平台、目標對象

 在數碼聲音廣播頻道播放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，
是善用資源的做法。

 港台將在其FM 頻道及網站推廣有關節目，提升有
關節目在本地及海外的覆蓋率。

 目標對象不應只是廣大聽眾，而應同時照顧特定聽
眾及小眾興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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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主題、製作周期

 11 個節目主題，包括教育、藝術文化、社會服務、
少數族裔、政治及時事、經濟及金融、健康、環
境、宗教及哲學、科技及社區事務。

 節目主題會在三年期間分散推出。每季度將有三個
主題，其中一個常設為少數族裔主題。

 每季度每個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將會播放 13 集。

 首年每日兩小時節目時段撥作社區參與廣播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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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程序

 每年會接受兩輪申請。

 每一輪評審程序將考慮未來兩個季度（即半年）的
製作申請。

 申請者可選擇製作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節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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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語及非華語服務

 普遍支持提供華語及非華語服務。

 華語服務將包括不同的方言（如福建話、廣東話
等）及普通話節目。

 非華語服務將提供英語及不同的外語節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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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電台與製作人的關係

 香港電台與製作人會簽訂一份雙方確認的法律文件
，清楚訂明有關權責。

 製作人須獨立製作節目，並就任何違反廣播規例及
廣播準則的情況負責。

 除非社區參與廣播製作人提出要求，或出現違規情
況，否則港台不會參與節目的編輯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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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便及啓導措施

 委派一名港台人員擔任促導員，跟進成功獲批的申
請。

 為有志參與計劃的申請人舉辦一個全面的簡報會。

 於港台網站設立網上資源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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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委員會

 由廣播處長委任的七名非官方成員組成。

 包括傳播或廣播方面的學者、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
中不同界別的專家，以及一名熟悉少數族裔議題的
人士。

 視乎每輪申請的節目主題，廣播處長會從節目顧問
團內約120名來自不同背景的專家中，邀請具備相關
專長的成員參與該輪評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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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程序

 考慮到評審程序的透明度及公眾參與，港台將會把
申請人提供的資料（即一簡短的節目內容簡介及一
段三分鐘的聲帶）上載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主題網
站，供公眾參閱。

 公眾人士可透過主題網站投票，參與評審程序。投
票結果會成為評審委員會考慮的因素之一。

 評審結果會在網站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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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程序的制訂

 為確保評審程序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，港台會就以
下方面尋求廉政公署的意見－

(a) 評審委員會所採用的評審準則及評審程序；及

(b) 評審委員會成員申報利益的守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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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
 成為製作人的資格條件是擁有原創構思及通過廣播
傳達目標訊息的能力。

 在擬定具體的評審準則時，港台將諮詢評審委員會
的意見。

 建議的一般指導原則－

(a) 節目的構思及內容，以及其所帶來的社會增益；

(b) 應為社區帶來廣泛的社會增益；

(c) 評審委員會的決定應反映公眾意見；

(d) 申請者的組織能力；

(e) 須考慮申請者在製作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的往績；及

(f) 優先考慮註冊團體的申請，及製作預錄節目的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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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參與廣播基金
 如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申請，將會在二零
一二年第四季推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及成立社區參
與廣播基金。

 需要財政支援的計劃申請者可申請社區參與廣播基
金。

 港台會在約三年後，就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及社區參
與廣播基金的運作進行檢討，以決定有關安排是否
鼓勵社區參與廣播的有效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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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的管理

 港台將負責管理有關基金。

 作為基金的管制人員，廣播處長會按評審委員會的
建議批出款項。

 成功申請為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製作人，具備資格
獲基金的財政資助，但具體撥款應按下一頁的指導
原則審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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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理及發放基金撥款的指導原則

(a) 撥款應用以支付製作節目的實際開支（即技術及勞
工成本）；
(b) 撥款會分期發放予製作人，或以開始製作節目前與
港台協議的形式發放；
(c) 技術及勞工成本的資助上限，以每集一小時節目
計，應為15,000元；
(d) 參與廣播服務的核心精神在於推動志願服務，因此
應向每名參與人士發放劃一的「車馬費」酬金。港台
會就酬金的適當水平及申領酬金人數上限的事宜，徵
詢評審委員會的意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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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預算

港台會承擔設立並管理社區參與廣播基金的額外工作

12

2015-16
（百萬元）

2012-13
（百萬元）

2013-14
（百萬元）

2014-15
（百萬元）

總額
（百萬元）

4 12 17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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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及評估機制

 港台有責任確保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向公眾負責。

 根據《香港電台約章》，港台須確保所有在其平台
播放的節目均遵守由通訊事務管理局發出的業務守
則。

 社區參與廣播製作人須遵守有關的業務守則，而廣
播處長可就相關事宜作最終決定。

 製作人在完成所有製作後，須提交經審計的財務報
表及完成評估報告。如情況合適，港台會就評估報
告提供補充意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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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版權

 鑑於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由公帑資助，節目版權應歸
港台所有。

 製作人在其他平台播放有關節目前，須先行取得港
台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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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的評估機制

 有見社區參與廣播服務本身的目的，港台認為這項
計劃成功與否不應由聽眾收聽率而定。

 基金受助者提交申請時，須列明有關製作的主要預
期成果、進度指標、目標及衡量成效的方法。受助
者亦須提交預算，就獲批預算與港台簽訂協議，並
在計劃完結後提交經審計的財務報表。

 評估機制：

(a) 成立由聽眾及專家組成的聚焦小組，蒐集意見；及

(b) 邀請聽眾透過網站問卷，提供意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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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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